聘用协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聘用书编号：HLZY-


企业导师聘用劳务协议

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 (甲方)因工作需要，聘用          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。聘用期间按如下规定执行。

第一条  聘用期限  

一、本聘用协议有效期自20   年   月    日起至20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二、期满如需继续聘用，甲乙双方提前协商后，由甲方重新发聘用书。

第二条  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

一、乙方的工作内容为从事校外兼职教学工作。

二、聘用期间，乙方应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，严格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尽职尽责，按时按质完成工作任务。

第三条  薪酬及福利待遇

一、聘用期间，乙方薪酬按甲方依法制定的工薪标准等规定计发。

二、甲方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乙方薪酬，乙方薪酬中超出国家规定免缴个人所得税部分，由乙方依法缴纳。

三、聘用期间，乙方不享受甲方非退休员工的社会保险待遇。

第四条  解聘的情形

一、双方协商一致。

二、甲方可提前解聘的情形：

1、乙方不服从甲方工作调整或不能胜任本协议约定的工作的；

2、因乙方身体原因或违反甲方各项规章制度的。

三、乙方可提前解聘的情形：

1、因自身健康原因，无法继续在岗位上工作的；

2、因家庭原因或出现其他无法继续在岗位上工作的客观情形的。

  第五条  甲、乙任何一方解除本聘用书，必须提前7天书面通知对方。如违约，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六条  本聘用书一式二份，双方签字后，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
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聘人（签名）： 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1

